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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桃園市政府促進青年社會參與補助作業要點  
　　　(111011400049_380420000A_1110012220_ATTACH1.pdf, 
　　　111011400049_380420000A_1110012220_ATTACH2.odt, 

主旨：檢送更正後「桃園市政府促進青年社會參與補助作業要點

　　　」部分規定修正相關資料各一份，請查照。
說明：「桃園市政府促進青年社會參與補助作業要點」部分規定
　　　業經本府於111年1月11日以府青公字第1110006685號令修
　　　正發布，並於同日以府青公字第11100066851號函知本市

　　　相關機關(諒達)，茲因前次函送之附件內容誤植，請予以
　　　抽換更正。

正本：本市各高中職、本市各區公所、本府各局處(桃園市政府青年事務局除外)

　　　、全國大專院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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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
一、桃園市政府更正「桃園市政府促進青年社會參與補助作業要點」，敬請公告周知。
二、轉貼學務處首頁校外訊息處周知。
三、陳閱後存查。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 組長：

0117
0825

學務長：

0117
1111

0117
1132

0117
1132


